解读《芒市自然资源局2024年度芒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告》

近日，芒市自然资源局印发了《芒市自然资源局2024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”）。为便于更好地理解《报告》，现将相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一、出台背景及意义

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 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》第二十三条：“每年4月1日之前，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党委和政府、国务院各部门应当向党中央、国务院报告上一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，同时抄送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；每年3月1日之前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应当向本级党委和政府、上一级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上一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”的相关规定，对照《德宏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实施办法》《芒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—2025年）》，为把握重点任务，助力法治政府建设有序推进，研究起草了《报告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报告》共分四部分，主要内容为：

（一）2024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。加强法治政府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建章立制，规范自然资源管理；规范行政权力运行；强化法治宣传教育。
（二）2024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。行政执法办理质量有待提升、执法难等问题依然存在；在办理群众诉求和网络舆情处理方面，妥善解决群众诉求手段还较为单一，处理矛盾的时效性有待加强。

（三）2024年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。重点工作完成如下：带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、州委、市委工作要求；定期谋划部署法治政府建设工作，研究解决突出问题和督察反馈问题，把法治政府建设纳入本部门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；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和法律顾问、公职律师制度，依法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，严格执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，全面推进政务公开；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，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、行政执法责任制，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；督促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依法行政，推动完善部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，纠正行政不作为、乱作为；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、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，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，督促办理司法建议、检察建议；坚持重视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的用人导向，加强本部门法治工作队伍建设；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，推动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普法责任制。
（四）2025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工作计划。增强依法行政意识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；创新宣传形式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式宣传矩阵，为芒市自然资源法治建设注入新动力；规范行政决策，接受社会监督；强化以案为鉴作用；充分发挥法制审核作用。

